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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新北美食名店徵選活動  報名簡章 

壹、 辦理目的： 

品嚐在地美食，已成為認識城市最佳捷徑之ㄧ。此外新北市集居逾11萬以

上新住民人口，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在臺灣組成家庭，帶來家鄉的文化、美

食，透過新住民美食及新北在地小吃，讓民眾深入認識多元文化融合及庶民經

濟的新北市。 

為帶動新北美食產業發展、提升新北美食國際視野，透過新北美食名店評

選，打造友善餐飲環境，促進國際美食文化的交流與推廣，讓新北市成為美食

饗宴之都。 

貳、 辦理單位：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參、 徵選類組： 

本次活動遴選對象，包含新北特色餐飲與新住民美食餐飲。以有獲獎經驗、能

彰顯新北在地或新住民文化特色美食、知名度高等，且未曾發生食安問題之店

家為主要對象。 

類別 說明 

幸福台灣味： 

新北特色餐飲 

餐館店家報名時須自「小吃店」、「一般餐館」及「飯店

餐廳」等三組擇一參加，其組別界定如下： 

A. 小吃店：係指從事便當、麵食、點心等供應，客席數

35座位以下，且免開立統一發票者。 

B. 飯店餐廳：係指附屬於特定飯店，國際觀光旅館或一

般觀光旅館，並提供一般消費者餐食服務者。 

C. 一般餐館：非屬「小吃店」及「飯店餐廳」者。 

新住民家鄉味： 

異國美食餐飲 

以下兩條件皆須符合： 

1. 販售新住民美食料理者。 

2. 其經營者或其配偶符合新住民資格(新住民係指

從國外來到臺灣結婚、移民而定居的人士稱為新住

民)，或經營業者為新住民二代、三等親內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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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徵選期程 

貳、 評選方式 

1、 書面審查：(資格審) 

由「新北美食名店」遴選活動小組，依報名資料進行資格及文件審查，

文件內容若有疏漏將由專人聯繫報名廠商，限期從寬補件，逾期未完成

補件，視同棄權。 

2、 初審：民眾網路票選(35%) 

於網路平台設計製作票選機制，開放民眾票選，活動中每帳號每天於兩

大類組，每組各有10次投票機會，透過 Facebook認證進行防弊，將以總

得票數序位方式進行評分。依據民眾票選結果，兩類別共取45家業者進

入下一步階段現地試吃評選。(主辦單位將視實際票選與店家報名狀況，

決議各分組進入複審名額；為保障及彰顯多元文化，每一國家得取乙名

以上，進入第二階段複審)。 

3、 複審：專家現地審查(佔總成績65%) 

由符合資格且民眾票選排名前45名之餐廳，邀集專家委員實際至店家進

行實地訪視，根據店家用餐環境，以序位方式進行訪視評分。 

將由兩名專家評審組成評審團隊，於評審時間內至美食名店店家進行評

選。行前三日將電聯通知店家評審抵達試吃時間，請先準備店家招牌菜

或推薦料理，並以適當容器盛裝，以供評審進行試吃。 

即日起

徵件期間 

8/11 

資格審：書

面審查 

8/16-

初審：  網

路票選 

9/1-

複審：  專

家評審 

9/23 

決審會議 

9/30 

頒獎典禮暨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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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現地審查評分標準如下：(暫定) 

組別 評分標準(暫定) 配分 

幸福

台灣

味： 

新北

特色

餐飲 

 店家品牌(經營理念、品牌規劃、目標願景) 15% 

 地方特色美食代表性(使用在地食材、具在地特色故事等) 25% 

 服務品質(服務態度、服務流程、商品介紹應對等) 20% 

 美食餐點(食材口感、風味、新鮮度、產品外觀擺盤配色) 25% 

 用餐環境舒適度(動線流暢性、環境友善性) 15% 

新住

民家

鄉

味： 

異國

美食

餐飲 

 店家品牌(經營理念、品牌規劃、目標願景) 20% 

 料理主題設計與創意(個人家鄉料理特色及臺灣特產食材

入菜理念及整道烹飪料理創作概念) 

25% 

 美食餐點(食材口感、風味、新鮮度、產品外觀擺盤配色) 25% 

 服務品質(服務態度、服務流程、商品介紹應對等) 15% 

 用餐環境舒適度(動線流暢性、環境友善性) 15% 

4、 決選會議： 

邀請委員出席決選共識會議，根據民眾票選與現地審查內容，辦理決選

會議，遴選出本年度30家獲獎業者。 

5、 徵選結果發表 

選出30家獲獎店家，並舉辦頒獎典禮進行頒獎。 

壹、 獎勵機制： 

1、 獲獎店家將於頒獎典禮由市府頒發獎牌以茲鼓勵。 

2、 頒發獎勵金3000元。 

3、 享有主辦單位辦理政策推廣活動或媒體宣傳優先推薦機會。 

壹、 報名資格： 

1、 具有實體店面之餐廳業者。 

2、 具有合法登記之商業經營證明文件(公司登記、商號登記或營業登記

等)，且須登記於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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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廳或品牌經營時間滿半年以上。 

4、 餐廳須有提供單人/散客之用餐服務 

5、 依本活動辦法完成報名程序者，始取得遴選資格。 

壹、 報名方式 

1、 可透過紙本郵寄報名資料或 EMAIL 報名。參賽店家所提供之所有資料

及圖檔，應清楚易辨識，且應公正屬實；如經查核有無法識別則將另

行通知補正。不論紙本或線上報名，均請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1)網路電子收件：r20224510@gmail.com。主旨請註明【2022新北美食

名店徵選活動】。 

(2)紙本用印郵寄：33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21號4樓 A9室，請署名

【2022新北美食名店徵選小組】收。 

1、 報名檢附資料： 

內容 說明 

報名表 店家基本資料表 

檢附相關資料

影本 

證件資料影本，包括： 

1.合法登記之商業經營證明文件(公司、商號登記、營業

登記、稅籍登記)影本1份，加蓋「公司印鑑及負責人印

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2.餐廳菜單正本1份。(若無則免提供) 

3.其他餐廳相關證明文件資料(無則免)：   

  (1) 最高等級中華民國技術士或相關證照影本(如乙級

中餐烹調等)。 

  (2) 近3年獲獎之證明文件影本(如廚師或餐廳獲獎證

明、廚藝競賽獲獎證明等)。 

  (3) 餐飲服務、食品衛生、食品原物料安全等相關檢測

證明或認證影本(如優良衛生餐廳獲選證明、TAF認

證機構檢驗之食品與原物料檢測證明、水質檢測證

明等)。 

壹、 報名參賽業者權利義務 

1、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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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免費文宣製作物：贈送獎牌、獲獎商品拍攝、手冊露出。 

(2)新北美食名店頒獎典禮，邀請媒體聯訪，獲獎業者露出推廣。 

1、 義務： 

(1)配合市府2022年度相關宣傳活動。 

(2)參賽業者需依主辦單位要求，於委員現地審查時，提供店家特色菜品

供委員試吃評鑑。 

(3)本針對計畫各項活動與宣傳，店家應配合出示相關證明。 

(4)提供店家外觀照片、產品照片，授權主辦單位行銷宣傳使用。 

(5)主辦機關整體活動宣傳上線後，店家不得片面取消，如有特殊原因針

對優惠內容變動時，須經主辦機關或執行單位核准配合調整。 

(6)獲獎業者應配合主辦單位辦理團購活動及商品優惠。 

(7)資格撤銷機制：為維持新北美食名店的名譽及品質，違反以下幾點者

或相關法律規定者，若經團隊勸導溝通仍未改善，即被取消新北美食

名店資格，收回認證獎牌及取消相關福利： 

1. 對於新北美食名店與消費者之間的任何交易或糾紛，主辦機關及承辦

單位概不承擔任何責任，與消費者間如產生消費爭議，除應依據本市

消費爭議處理機制處理，情節重大者，得為撤銷資格。 

2. 雖未違法，但經民眾檢舉，有違反待客之道的店，諸如客服態度不好、

店家賣的東西品質有問題、設施環境造成消費者抱怨等等。這些事一

經檢舉，即派員查證，一旦查核內容屬實，則盡速進行除名作業。 

3. 店家有營運困難即將歇業，或發生財務問題，造成糾紛，經檢證無法

正常付款，影響將來營運及店家信譽者，則會取消資格。 

4. 其他違反營運須遵守之相關法律規定者，或其他經主辦單位或民眾檢

舉判定消費糾紛情節重大者。 

拾、聯絡窗口 

承辦窗口：新北美食名店徵選活動小組(叡點創意有限公司) 

服務電話：(03)3323-820、(03)332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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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r20224510@gmail.com 

收寄地址：33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21號4樓 A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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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2022新北美食名店徵選活動 店家基本資料表(報名表) 

報名組別 

(請擇一勾選) 

□1.幸福台灣味：新北特色餐飲 (請參照徵選類別之勾選對應組別) 

    □(1)「小吃店」  □(2)「一般餐館」  □(3)「飯店餐廳」 

□2.新住民家鄉味：異國美食餐飲 

    □(1)越南     □(2)泰國    □(3)緬甸  □(4)印度  □(5)印尼 

□(6)馬來西亞 □(7)新加坡  □(8)菲律賓□(9)日本 □(10)韓國 

□(11)中國大陸 □(12)香港 □(13)新加坡□(14)美國 

□(1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資格審核 

(可複選) 

□1.本店家之經營者或其配偶是新住民(包含新住民二代、三等親內) 

□2.本店家販售新住民美食料理者 

□3.以上皆非 

店家名稱(公司/商業全銜)： 

門市招牌： 

公司負責人： 負責人性別：□男、□女 

員工人數：                  人 女性員工人數(含雇主)：            人 

聯絡人/職稱： E-mail： 

電話：（  ） 行動電話： 

地址： 

網址： 

營業時間：平日 ____ :_____ ~____:_____  假日 ____ :_____ ~____:_____ 

營業項目： 

推薦餐點(至少填兩項)： 

平均消費(客單價)：__________________(元/人) 

附件 

□1.合法登記之商業經營證明文件(公司、商號登記、營業登記、稅籍登記)

影本1份，加蓋「公司印鑑及負責人印章」，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

樣。 

□2.餐廳菜單正本1份。(若無則免提供) 

□3.其他餐廳相關證明文件資料(無則免)：   

  □(1)最高等級中華民國技術士或相關證照影本(如乙級中餐烹調等)。 

  □(2)近3年獲獎之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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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餐飲服務、食品衛生、食品原物料安全等相關檢測證明或認證影本。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論報導或得獎紀錄（附相關證明資料影本為佳）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 

 業者簡介 

（簡述公司或店面歷史沿革、經營理念、發展願景、特色與優勢等。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 

請檢附公司或店面正面或宣傳用特寫數位照片檔案2張、招牌菜照片3張以上，圖檔

規格至少應300dpi 解析度以上，以作為民眾網路票選以及得獎店家宣傳使用。(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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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或提供電子檔） 

本表填畢後，請 EMAIL：r20224510@gmail.com 或掛號郵寄至：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21號4樓 A9室 新北美

食名店徵選活動小組收，註明：「新北美食名店徵選活動報名」。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逕洽2022新北美食名店活

動小組 03-3322838/03-332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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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2022新北美食名店徵選廠商權利義務同意書暨食品衛生安全具結書 

本公司參與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舉辦『2022新北美食名店徵選行銷活動』之業者，履行以下業者

權利義務： 

1. 參賽業者需依主辦單位要求，提供規定數量之產品，供徵選評審試吃。 

2. 參加本徵選活動之業者，必須遵守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及相關行銷推廣活動規範，如有違規者

將酌予扣分。 

3. 參加評選廠商，如經下列因素評估而喪失資格者，主辦單位有權禁止參賽，入選時亦可取消其資

格： 

(1) 參賽者未能於規定日期前完成報名手續。 

(2) 參賽者須合法取得作品內容，如涉著作權、肖像權等糾紛，參賽者須自行排除，

概與主辦單位無關，經查有前述情事者，一律取消資格，得獎作品則由主辦單位追回

該獎項，獎位不予遞補。 

(3) 於評選過程或決選，在食品安全衛生發現有重大缺失，經衛生機關輔導仍未改善

者，自衛生機關第二次輔導之時起取消參賽或入選資格，並由廠商依序遞補之。 

1.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對於所有參賽作品均有授予各傳播媒體報導刊載之權利，並擁有所有報名

參賽作品之編製及重製成光碟、書刊或其他形式宣傳物之永久使用權。 

2. 評選過程中之階段性成績，如民眾票選第一名…等，只能由主辦單位共同宣傳與公告，違者新北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有取消資格之權利。 

3. 有關商標著作權之權利問題，由廠商自行負責處理。 

4. 若有未盡詳實之處，得於評審開始之前，由評審委員針對評選辦法提出建議，經超過半數評審同

意，調整相關內容，以求更貼近實務評選作業。 

2022新北美食名店徵選評選行銷活動廠商執行義務同意書 

本公司/商行願全程配合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舉辦之「2022新北美食名店徵選」活動，並同意遵

守以上權利義務，如有違反，將依規定撤銷參賽資格，並自行承擔消費者客訴及相關法律責任。 

另，本公司/商行所販售之產品皆不含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與單氯丙二醇(醬油類產品)，並符合

我國食品衛生標準，特此具結，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營業登記店名：                      統一編號： 

 

 

負責人簽章：                        店    章： 

 

 

中  華  民  國 111年    月    日 

※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內容更改之權利。 


